《技术开发委托合同》补充协议

甲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职务：
地址：

乙方：福建师范大学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职务：校长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8号

甲乙双方于202？年？月？日签订了《技术开发委托合同》（合同编号为：         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现双方在平等协商，真实、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决定变更部分合作条款，并达成条款如下:
一、变更(补充)内容
1.原合同封面中“有效期限：？年？月至合同义务履行完毕”，变更为：“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”。	Comment by 冯云珠: 写明与原合同变更或补充内容
2.原合同中“第一条 技术咨询的内容、服务期限要求和方式，2.服务期限要求”末尾增加以下内容：“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，如甲方评审专家对乙方提供的《质量控制总结报告》提出修改意见，乙方应及时修改。”
二、原合同其它条款不变，甲乙双方应按照原合同条款履行，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。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与原合同一致。
三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贰份，乙方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签章）：					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代表：							    代表：
项目负责人：					    项目负责人：
年  月  日					      年  月  日
